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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支付機關名稱。 

（四）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

編號（以下簡稱統一編號）。 

（五）開立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

明，並簽名證明之。 

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得免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記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支付機關得依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收據增列其他應載明之事項。 

六、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 

（二）品名及數量。 

（三）單價及總價。 

（四）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五）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

明，並簽名證明之。第二款如僅列代號者，應由經手人加註品名並簽名證

明；必要時，應註明廠牌或規格。第二款及第三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

者，得免逐項填記。第五款之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如確係具有機密性

者，得免註明。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

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證。電子

發票由營業人提供者，經手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

號碼；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得免予補正。 

八、各機關依法提存之款項，因無法取得受領人或代領人之收據，應檢具國庫

存款收款書及由經手人簽名之提存書影本。 

十五、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ㄧ）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者，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格式四），

其他各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

明其內容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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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分攤機關分別支付廠商，主辦機關除免出具收據外，並依前款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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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 領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 或 統 一 編 號 

 

貨 物 名 稱 廠 
牌 規 格 或 支 
出 事 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實 付 
金 額 

  

不 能 取 得 
單 據 原 因 

  

經手人 （特別費支用人） 
附註：  

1.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得免記其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

號。 

2.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且本機關人員確已先行代墊款項

者，「姓名或名稱」欄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 

3.依行政院 95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50007913 號函規定，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

取得支出憑證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用人（即首長、

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據以請款。 

4.特別費支用人核（簽）章欄位，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而開具支出證

明單時，由支用人核（簽）章適用，故特加列括號註明。 

5.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證明單格式（如

增列其他載明事項）。 

 

（機關名稱） 
分批（期）付款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備 註 

應 付 總 額  一、訂有契約或未訂契約。 
二、第○○次付款。 截 至 上 次已 付 金 額  

本 次 付 款 金 額  

已 付 金 額  

未 付 金 額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實際付款情形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

列核章欄位等）或增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契約副本或抄本存放處所等）。 

格式一 

格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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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支出科目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備  註 

編   號 計畫名稱 
用途別 
科目名稱 

          

 

               

          

          

合   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科目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

增列核章欄位等）或增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原始憑證存放處所等）。 

 
 

 
（機關名稱）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合              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機關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

列核章欄位等）。 

 

格式三 

格式四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訂定

發布實施後，嗣於九十三年十月五日、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百零一年十

月一日、一百零五年三月三日及九月十日歷經五次修正發布在案。本次主要為切

合機關實務作業需求，並配合政府減紙、減章等簡化行政政策，爰修正本要點有

關收據應記載事項，以及分批（期）付款表、支出科目分攤表與支出機關分攤表

等使用規定，增加使用彈性，其重點如下： 

一、修正收據應記明事項，刪除地址為必要事項，並增列受領人收據之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如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款人資料

者，得免記明，以及支付機關得於收據增列其他記載事項之規定；另配合上

開規定，一併修正統一發票應記明事項以及支出證明單格式與附註說明（修

正規定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格式一）。 

二、各機關提存之款項，其檢具之提存書影本，刪除應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之規

定（修正規定第八點）。 

三、考量會計法針對會計憑證裝訂保存已有相關規範，刪除有關分攤經費憑證保

存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簿之規定；另配合機關實務作業，增列主辦機關得以

載明支出機關分攤表內容之公文取代該表；格式四支出機關分攤表刪除核章

欄位，並修正附註說明（修正規定第十五點及其格式四）。 

四、刪除格式二分批（期）付款表及格式三支出科目分攤表核章欄位，並修正附

註說明（修正規定第十三點格式二及第十四點格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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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

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

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支付機關名稱。 

（四）受領人之姓名或

名稱；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營利

事業或扣繳單位

統一編號（以下

簡稱統一編號）。 

（五）開立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

明，應通知補正，不能

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受領人為機關或支

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

資料者，得免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記明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

號。 

支付機關得依其業

務性質及實際需要，於

收據增列其他應載明之

事項。 

五、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

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

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支付機關名稱。 

（四）受領人之姓名或

名稱、地址及國

民身分證或營

利事業統一編

號。受領人如為

機關或本機關

人員，得免記其

地址及其統一

編號。 

（五）開立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

不明，應通知補正，不

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

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

之。 

由於部分營利事業出具

之收據，未依現行規定載

明地址，須通知該事業補

正，致遭各界批評本點規

定應記明事項繁瑣，迭有

修正之建議。爰就現行本

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予

以檢討修正如下: 

一、茲以收據為會計法第

五十二條所定原始

憑證之一，依本要點

第二及四點規定，旨

在 證 明 支 付 之 事

實，爰收據上載明受

領事由、金額、受領

人姓名、支付機關名

稱及開立日期等項

目，已足以證明交易

之時間、金額及對

象，並滿足原始憑證

之條件，考量政府簡

政便民之政策，本點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受領人資料中，刪除

「地址」一項。惟考

量各機關實務作業

需求，或有須請受領

人載明之事項，為免

請受領人再另行查

填，增加文件作業，

爰增列第四項支付

機關得自行增列收

據其他記載事項之

規定，以資周妥。 

二、受領人如為外國人，

無法記明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造成執

行困擾，爰本點第一

項第四款「國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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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修正為「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即本

國人應記明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外國

人則可記明居留證

或護照號碼。 

三、又部分受領政府款項

之非營利團體並無

「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致無法依本點

規定記明，亦有執行

困擾，考量非營利團

體雖無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但有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爰本點

第一項第四款「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修正

為「營利事業或扣繳

單位統一編號」，以

符實需。 

四、另各機關行政作業多

已資訊化、電子化，

故 除 本 機 關 人 員

外，與機關經常往來

之交易對象，其基本

資料大部分均會留

存機關，應可免每次

出具收據均須填列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營利事業或扣繳

單位統一編號，爰修

正本點第一項第四

款後段規定，將本機

關人員修正為支付

機關已留存受領人

資料者，以放寬免記

明之適用範圍，並移

列至第三項予以規

範。 

六、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

項： 

（一）營業人之名稱及

六、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

項： 

（一）營業人之名稱及

配合第五點規定修正，本

點第一項第一款「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文字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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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統一編號。 

（二）品名及數量。 

（三）單價及總價。 

（四）開立統一發票日

期。 

（五）買受機關名稱或

統一編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

明，應通知補正，不能

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名證明

之。第二款如僅列代號

者，應由經手人加註品

名並簽名證明；必要

時，應註明廠牌或規

格。第二款及第三款如

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

者，得免逐項填記。第

五款之買受機關名稱或

統一編號如確係具有機

密性者，得免註明。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

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

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

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

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

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

證。電子發票由營業人

提供者，經手人應於發

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

註記發票字軌號碼；如

未列明營業人名稱，得

免予補正。 

其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 

（二）品名及數量。 

（三）單價及總價。 

（四）開立統一發票日

期。 

（五）買受機關名稱或

統一編號。 

前項各款如記載

不明，應通知補正，不

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

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

之。第二款如僅列代號

者，應由經手人加註品

名並簽名證明；必要

時，應註明廠牌或規

格。第二款及第三款如

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

者，得免逐項填記。第

五款之買受機關名稱

或統一編號如確係具

有機密性者，得免註

明。 

統一發票如採電

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

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

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

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

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

為支出憑證。電子發票

由營業人提供者，經手

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

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

字軌號碼；如未列明營

業人名稱，得免予補

正。 

「統一編號」。 

八、各機關依法提存之款

項，因無法取得受領人

或代領人之收據，應檢

具國庫存款收款書及

由經手人簽名之提存

書影本。 

八、各機關依法提存之款

項，因無法取得受領人

或代領人之收據，應檢

具國庫存款收款書及

由經手人加註影本與

原本相符並簽名之提

考量機關員工提出之憑

證倘為影本，本應與正本

相符，且本點已規範經手

人應於影本簽名以示負

責，其實務執行不因是否

另行加註「影本與原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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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書影本。 符」之文字而有所影響，

爰刪除「加註影本與原本

相符並」之文字。 

十五、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

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

割者，依下列方式辦

理： 

（ㄧ）由主辦機關支付

廠商者，支出憑

證應加具支出機

關分攤表（格式

四），其他各分攤

機關應檢附主辦

機關出具之收據

及支出機關分攤

表或載明其內容

之公文。 

（二）由分攤機關分別

支付廠商，主辦

機關除免出具收

據外，並依前款

規定辦理。 

十五、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

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

割者，依下列方式辦

理： 

（ㄧ）由主辦機關支付

廠商者，支出憑

證應加具支出

機關分攤表（格

式四），由其另

行保存，或彙總

附入支出憑證

簿，其他各分攤

機關應檢附主

辦機關出具之

收據及支出機

關分攤表。 

（二）由分攤機關分別

支付廠商，主辦

機關除免出具

收據外，並依前

款規定辦理。 

一、考量實務上主辦機關

針對分攤經費之憑

證，多未有運用支出

憑 證 簿 裝 訂 之 情

形。又會計法針對會

計憑證裝訂保存已

有相關規範，應無於

本要點另行規範之

必要，爰刪除本點第

一款有關分攤經費

憑證保存或彙總附

入憑證簿之規定。 
二、茲因現行實務作業，

主辦機關有以出具

公文方式，敘明總金

額、分攤機關、分攤

基準及金額等，連同

收據，通知各該分攤

機關撥款，未再出具

支出機關分攤表。考

量公文亦可證明支

付及分攤事實，爰於

本點第一款後段增

列「或載明其內容之

公文」之規定，以符

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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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格式一              

（機關名稱）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 領 人 

姓名或 
名 稱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或 統 一 編 號 

 

貨物名稱廠
牌規格或支
出事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實 付 
金 額 

  

不能取得單
據 原 因 

  

經手人 （特別費支用人） 

附註：  
1.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得免
記其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2.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
且本機關人員確已先行代墊款項者，「姓名或名稱」欄
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 

3.依行政院95年 12月 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7913號
函規定，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者，應
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
用人（即首長、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據以請
款。 

4.特別費支用人核（簽）章欄位，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
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而開具支出證明單時，由支用人核
（簽）章適用，故特加列括號註明。 

5.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酌予調整證明單格式（如增列其他載明事項）。 

格式一              
（機關名稱）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 領 人 

姓名或 
名 稱 

 
國民身分證
或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地 址  

貨物名稱廠
牌規格或支
出事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實 付 
金 額 

  

不能取得單
據 原 因 

  

經手人 （特別費支用人） 

附註：  
1.受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人員，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

編號。 
2.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

且本機關人員確已先行代墊款項者，「姓名或名稱」欄
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 

3.依行政院95年 12月 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7913號
函規定，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者，應
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
用人（即首長、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據以請
款。 

4.特別費支用人核（簽）章欄位，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
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而開具支出證明單時，由支用人核
（簽）章適用，故特加列括號註明。 

一、配合第五點規定修正，本格式

欄位名稱「國民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修正為「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並刪除「地址」欄位，另附註 1

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增加各機關使用彈性，增列

附註 5 規定，機關得依其業務

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證

明單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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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機關名稱） 

  分批（期）付款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備 註 

應 付 總 額  一、訂有契約或未訂契
約。 

二、第○○次付款。 
 

截至上次已付金

額 
  

本次付款金額  

已 付 金 額  

未 付 金 額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實際付款情形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列核章欄位等）或增
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契約副本或抄本存放處所等）。 

 

格式二               
（機關名稱） 

分批（期）付款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備 註 

應 付 總 額  一、訂有契約或未訂契
約。 

二、第○○次付款。 
三、契約副本或抄本黏

附於○○年度○○
月份支出憑證簿第
○冊第○號。 

 

截至上次已付金

額 
  

本次付款金額  

已 付 金 額  

未 付 金 額  

承辦單 
位人員 

承辦單 
位主管 
人員 

會計單 
位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或其授 
權代簽 
人 

機關長 
官或其 
授權代 
簽人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實際付款情形填列，備註欄有

關契約副本或抄本黏附之冊數及號數由會計單位人員
填列。 

2.本表於採購案支付尾款時或分批（期）驗收後，應附驗
收證明文件。 

3.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使用。 

一、審計法一百零四年間修正後，

各機關憑證以自行保存為原

則，機關倘有調案契約副本或

抄本之需要，可透由會計系統

查詢裝訂契約之支出憑證，實

務上機關多未於本表備註記載

憑證裝訂冊數及號數。 

二、又分批（期）付款表係屬機關

內部管控付款進度之文件，業

務單位多於原始憑證黏存單核

章，已為負責意思之表示，應

可免重複核簽。 

三、為簡化各機關行政作業，刪除

本表備註三與附註 1 後段有關

註記契約黏附支出憑證簿冊數

及號數之規定，以及本表核章

欄位。惟考量部分機關仍有加

註之需要，爰修正原附註 3 增

加機關得增列核章欄位或增加

備註說明文字之規定，以資明

確，並移列附註 2規範。 

四、另考量採購案件應檢附之文

件，本要點第十二點已有相關

規範，又分批（期）付款表主

要係供機關控管款項撥付進

度，為免重複規範採購案件應

檢附文件，造成機關誤解，爰

刪除本表原附註 2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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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                              
（機關名稱） 

支出科目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年度月份總金額：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備  註 
編   號 

計畫
名稱 

用途
別 

科目
名稱 

          

 

               

          

          

合   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科目分攤支付款項
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列核章欄位等）或增
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原始憑證存放處所等）。 

 

格式三                              
（機關名稱） 

支出科目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年度月份 總金額：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備  註 
編   號 

計畫
名稱 

用途
別 

科目
名稱 

          

原始憑證○○
張，黏附於支出憑
證簿第○冊第○
○號。 

               

          

          

合   計         

承辦單 
位人員 

承辦單 
位主管 
人員 

會計單 
位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或其授 
權代簽 
人 

機關長 
官或其 
授權代 
簽人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科目分攤支付款項

填列，備註欄有關原始憑證黏附之冊數及號數由會計單
位人員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使用。 

一、審計法一百零四年間修正後，

各機關憑證以自行保存為原

則，機關倘需調案原始憑證

者，可透由會計系統查詢，實

務上機關多未於本表備註記載

憑證裝訂冊數及號數。 

二、又支出科目分攤表係供機關內

部使用，相關人員多於原始憑

證黏存單核章，已為負責意思

之表示，應可免重複核簽。 

三、為簡化各機關行政作業，刪除

本表備註與附註 1 後段有關註

記原始憑證黏附支出憑證簿冊

數及號數之規定，以及本表核

章欄位。惟考量部分機關仍有

加註之需要，爰於附註 2 增加

得增列核章欄位或備註說明文

字之規定，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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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                             
（機關名稱）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基準 分攤金額 

      

      

      

      

合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機關分攤支付款項
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列核章欄位等）。 

格式四                             
（機關名稱）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基準 分攤金額 

      

      

      

      

合計     

承辦單 
位人員 

承辦單 
位主管 
人員 

會計單 
位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或其授 
代簽人 

機關長 
官或其 
授權代 
簽人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機關分攤支付款項

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使用。 

一、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各該

機關會先行協議分攤基準，並

由主辦機關出具收據供分攤機

關作為支出憑證，至本表主要

功能為核算收據金額，以佐證

分攤情形。主辦機關既已於收

據核章，本表應無重複核章之

必要。 

二、至主辦機關先行預開收據，嗣

後再依本要點第十五點第一款

出具支出機關分攤表予分攤機

關，或依同點第二款規定免出

具收據者，主辦機關雖未併同

收據出具支出機關分攤表，惟

仍多隨同公文辦理，係經其內

部行政審核流程為負責之表

示，爰刪除本表核章欄位。 

三、又倘主辦機關未具公文逕送支

出機關分攤表者，於附註 2 後

段增加得增列核章欄位之規

定，以資明確。 


